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
一、商务要求：
1、服务期及地点：
[bookmark: _Hlk112694872]1）服务期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。
2）服务地点：采购方指定地点。
2、合同实施：
1）中标人应在合同签订后7个日历日内安排人员与采购单位就工作进行安排、部署。
2）若未能在服务期内完成合同规定的义务，由此对采购人造成的延误和一切损失，由中标人承担和赔偿。
3、违约责任：
1）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中的相关条款执行。
2）未按合同要求提供服务或服务质量不能满足技术要求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，并对供方违约行为进行追究，同时按《政府采购法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。
二、服务要求：
1、项目概况
1）项目名称：街道纳污坑塘运维管理服务
2）项目地点：建章路街道办辖区内
3）服务范围：纳污坑塘（涝池）日常运营管理，安全防护、维护、提升泵站维护维修
4）服务内容：建章路街道辖区内8处建章路街道纳污坑塘（涝池）日常巡查养护，纳污坑塘(涝池)定时清淤，提升泵及泵房设备运营维护项目。
2、服务期限
本合同服务期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。
3、质量、安全标准
符合相关行业标准规范要求，保障纳污坑塘（涝池）结构良好、排水通畅维持正常使用功能，提升泵站正常运行，无安全生产事故。
4、技术、服务要求
1）纳污坑塘（涝池）维护要求：运行巡查；管道疏通；清理检查纳污坑塘（涝池）、重力流管道等；检修或更换井盖、井框、井环等；缺失井盖补装；各类井安装及更换尼龙安全网；污水口格栅清理；维修或更换格栅；潮闸门、拍门、闸门井及各种闸阀的检修；确保管道封堵与拆除；垃圾淤泥外运及处置；管道功能性及结构性检查；污水管网维护的信息化建设；危险点设置防护装置及警示标志（如发现丢失破损，随时更换）；围挡区域群众无法进入、应急抢险；日常零星维修。
2）泵站维护要求：泵站值守及维护；日常巡查与检查；进出水建筑物清洁与保养；集水池、进出水口及配套管网的清淤；格栅垃圾、泵房污泥的清理及外运处置；清污设备、各种泵类等电气设备及辅助设备的日常养护；安全与消防设施检查及维护、应急抢险；日常零星维修。
3）维修要求
（1）维护服务要求包括对纳污坑塘（涝池）、污水管网出现老化、裂缝、变形、腐蚀、脱节、坍塌、渗漏、破损等情况的原位修复及更换。
（2）泵站维修服务要求包括对泵站设备、设施、仪表的常规维修，技术改造，应急抢修。
（3）维修服务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设计、项目施工、项目预算、及项目验收等。
（4）各项维修项目实施完毕后，由乙方根据相关规定组织验收，并将验收情况报甲方备案。每个维修项目全部实施完成后，按有关规定，乙方向甲方提供相关资料。
（5）经甲方同意，乙方可以依法将非主体、非关键性工作及劳务采取分包方式履行合同。政府采购合同分包履行的，乙方就采购项目和分包项目的全部服务内容向甲方负责，分包供应商就分包项目向甲方承担责任。
4）乙方应当组建与开展服务活动相适应的管理机构以及人员生产班子，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。
5）建立健全运行管理台帐、维护台账及维修台帐，并做好原始记录和统计报表，工程档案资料要做到及时、真实、正确、完整，管理有序。
6）乙方必须严格执行相关要求，自觉接受甲方以及有关部门对项目经营状况、服务质量的监督检查及管理，无条件服从甲方以及有关部门组织的突击性任务及迎检活动，按要求及时完成所分配的工作。
7）乙方必须做好安全文明施工，杜绝安全事故发生，制定应急抢修预案并定期演练，积极配合甲方关于应急抢修、抢险的工作安排。
8）在合同期内，乙方因各种原因，发生安全事故或造成自己工作人员或第三方损失，或任何第三方在乙方维护区域内发生不安全事故，由乙方独自承担其法律和经济责任，与甲方无关，甲方若为此承担任何责任有权向乙方追偿。
[bookmark: _GoBack]9）若在纳污坑塘(涝池)运营维护中，发现存在重大维修事项内容，产生超出乙方所能承受的维修费用，由乙方上报甲方另行处理。
